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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民教育的最終目標在於「適性揚才，成就每一個孩子」，除了傳授知識技

能之外，情意的發展，良好品德的培養，亦受到重視。值是故，學校的輔導工作

愈顯重要。而落實輔導工作，促進教育精製化，方可有效發揮學校輔導功能。由

於專任輔導教師的職務專業性強且繁重，包含有：個案輔導、個案研討、小團體

輔導、測驗與解釋、班級輔導、親師諮詢、輔導活動、進修與督導、輔導網絡資

源的連繫與運用、協助學校輔導工作的執行及評鑑、對於校園危機或緊急事件進

行全校性的輔導等，因此，本文特別關注專任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並由法制面

與實務面進行討論。 

二、專任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 

(一) 在法制面  

1. 法令為專任輔導教師提供明確角色定位 

政府修訂「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後，國民中小學開始增置輔導教師進行學

生輔導工作，專任與兼任輔導教師分擔了輔導室的學生輔導工作，以更專業的涵

養輔導學生面對人生中的各種課題，也提供教師和家長更專業的諮詢服務。根據

教育部 101 年 1 月 24 日臺國(四)第 1000234382C 號令修正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

節數訂定基準第五條：專任輔導教師負責執行發展性及介入性輔導措施，以學生

輔導工作為主要職責，原則上不授課，或比照教師兼主任之授課節數排課。而依

據「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自 106 學年度起，專任輔導教師資格必須是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包括輔系及雙主修），且具合格國民小學教

師證書，並有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才具有專輔教師聘任資格，期望落實專業

聘任，發揮輔導效能。可見得，法制面規範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職掌、聘任資格，

專任輔導教師的輔導專長備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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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落實輔導教師專業聘任且具有彈性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設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規定：

輔導教師不得由主任、組長兼任，但國小六班及國中三班以下之學校，報經縣市

政府同意後，得由主任或組長兼任輔導教師。立法本意希望做到專業分工，但礙

於現實狀況仍給予彈性處理空間。讓聘不到專任輔導教師之學校，其輔導機制仍

有可運轉的空間。除此之外，為使輔導工作能發揮更高的效能，其工作內容的說

明，主要依據有二：學生的需求、專業的分工。以「彰化縣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

工作規範要點」為例，專輔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倘校內有相關輔導工作亦應回校

服務，負責的工作依據教育部所訂定的三級輔導模式中，是以二、三級輔導為主，

其中三級輔導以轉介的個案輔導為主，並可依實際需要申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

專業協助。 

(二) 在實務面 

1. 學校成員誤解專任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 

專任輔導教師同時具有科任教師、輔導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多重角色，多數學

校成員不清楚專任輔導教師的服務內容。再者，校園中三級輔導的概念仍未普及

深化，制度不清、權責不明，大部分成員常期待專任輔導教師可以快速解決個案

問題。惟個案問題常需要專任輔導教師與系統互動合作，耗費時日與能量，無法

立竿見影，需要長時間的陪伴與關懷。 

2. 欠缺標準作業流程易使專任輔導教師工作模糊 

學校若未建立個案通報與支持系統標準流程，讓專輔教師花費時間摸石渡

河，將耗損其工作熱忱與能量。舉例而言，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常需要與相關系

統合作，例如，疑似特教生在進入鑑定之前半年，需要接受 5 次輔導，一般認為

這 5 次輔導工作要由專任輔導教師來負責。然就廣義而言，教育本身也是輔導的

一環，學校所有教師的介入也都是輔導。疑似特教生送鑑定前的 5 次輔導應是所

有教師的工作，否則專任輔導教師的服務會以疑似特教生為多數，將壓縮到服務

其他個案的時間。 

3. 專任輔導教師專業發展路徑不明 

近 10 年來，專任輔導教師的專業度受到肯定，已被定位專業人員。專業人

員需要具備專業訓練、專業認同與專業倫理，也需要有系統地持續精進專業知

能。然而受輔個案的個殊性高，和一般教師的工作性質相較下，專輔教師的工作

規律性與明確性低且具變化性（蕭伃真，2018）。專輔教師普遍認為自身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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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足，有需要進修和尋求支持系統（郭宗林，2016；張瑞華，2015）。蕭伃真

（2018）亦指出：影響專任輔導教師轉任一般教師之因素有「政策不完備」、「追

求豐富資歷」及「工作出現停滯感」。而站在學校希望專才專用的立場，專輔教

師轉任確有其為難之處。 

三、建議與結語 

根據前述法制面與實務面的探討，本文作者提出下列建議： 

(一) 釐清專任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 

首先，可藉由再強化宣導三級預防輔導模式的概念與分工，公告輔導教師的

職掌功能表，並落實督導考核三級輔導體制之運作。將輔導行政人員和第一線老

師可以執行的回歸到相關人員身上，讓專輔教師能更專心於專業上。再者，專任

輔導可主動與同事建立關係並說明工作範疇（金辰卉，2016），屬於全校性輔導

工作便可發揮功能者，應回歸導師與各處室，讓初級發展性輔導的功效發揮作用

（梁榮仁等人，2013）。透過與學校成員積極互動，建立信任關係，讓學校成員

瞭解專任輔導教師的職掌與限制，減少認知落差與誤解為推託事情，方能對專任

輔導教師建立合理的期待。 

(二) 建立明晰的標準作業流程 

無論是學期初導師提出的個案轉介、即時通報、疑似特教生進入鑑定前的輔

導，或是與社會局、輔導諮商中心等相關系統的合作，乃至結案後的個案追蹤，

建議皆以詳細明確的轉介、通報與系統合作流程圖呈現，避免專任輔導教師的工

作與導師的職責、特教鑑定前的輔導，以及各系統工作之間有模糊處。這需要各

方主管機關與現場輔導人員對話，做明確分工並整合不同系統的資源讓個案獲

益。在鷹架系統合作中，可視實際需要增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

引進駐校心理師及駐校社工師，關懷與保障偏鄉學生的輔導權益，或許這不失為

一條可行之路（梁榮仁等人，2013）。 

(三) 建構專任輔導教師適性專業發展路徑 

有關專任輔導教師的專業發展，可依照年資、服務個案類型、學校特殊需求

與個人興趣安排不同深度的成長主題。同時透過每個月一次的定期督導，藉由專

業督導帶領的討論與示範，有助於提升輔導教師的介入技巧與危機處理。為各校

輔導教師量身訂做客製化的專業發展，不僅能滿足輔導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也

能提供重要的支持系統。此外，研訂專任輔導教師的獎勵與分級制度，明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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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進階路徑，更能穩固留任輔導師資。有些縣市政府基於體諒、同理的立場，讓

實際滿五年以上的專輔教師，在學校尚有缺額的前提下，透過教評會審查後可以

轉任一般教師。然而，我們更期待，有個機制讓這些專業輔導人員在休息過後，

閱歷更豐富之後，能回到專職上繼續貢獻其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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